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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及

寄發章程文件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舉行之十月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有關
批准供股之普通決議案。

有關供股之章程文件預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寄發予合資格股東。

謹此提述(i)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八日刊發有關（其中包括）股份合併及供股之通函；及(ii)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發有關供股之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補充通函已界定之詞彙在本公佈中具有相同涵義。

十月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舉行之十月股東特別大會上，有關批准供股之
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已獲於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及有權出席九月股東特
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根據上市規則，並無股東被要求在十
月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十月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方式進行之普通決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於十月股東特別大會提呈之決議案 贊成 反對 總票數
票數 (%) 票數 (%)

有關批准供股之決議案 205,950,000 37,422,000 243,372,000
(84.62%) (15.38%)

於十月股東特別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52,787,6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
元之合併股份（相當於股份合併前之527,876,005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並有權在十月股東
特別大會上投票之股份）。按補充通函所述，就董事所知，(i)本公司並無任何控股股東（定
義見上市規則）；(ii)各董事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亦無擁有任何本公司股本權益；(iii)經
考慮供股性質後，各股東並無擁有與其他股東不同之重大權益；及(iv)包銷商、分包銷商
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股本權益。因此，並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



只限於投票反對普通決議案及不得投票贊成普通決議案。結果，持有合共527,876,005股
股份之股東有權出席十月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普通決議案。

由於在十月股東特別大會上，普通決議案之贊成票超過50%，故此普通決議案在十月股東
特別大會上獲得正式通過。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
港灣中心地下）擔任監票人，負責確定十月股東特別大會之票數。

寄發供股章程文件

有關供股之章程文件預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寄發予合資格股東。

接納供股股份之最後限期

接納供股股份及付款之最後限期為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

一般資料

於供股條件尚未達成期間，預期供股股份將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五
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以未繳股款方式買賣。任何股東或其他人士如在達
成所有供股條件當日（預期為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前買賣合併股份，或於二
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四期間（即分別為買賣未繳股款
供股股份之首日及最後一日）（包括首尾兩日）買賣未繳股款供股股份，須承擔供股股份未
必成為無條件甚至無法進行之風險。有意於上述期間買賣合併股份及／或未繳股款供股
股份之股東或其他人士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專業顧問意見。

於本公佈刊發之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彭宣衛博士、柯淑儀女士及Kitchell Osman Bin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炳昌先生、王迎祥先生、叢鋼飛先生及曾永祺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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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


